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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花蓮縣衛生局（以下簡稱衛生局）為提升本縣糖尿病病患醫療照護品質，整合

糖尿病醫療照護資源，以促進縣民健康，特設花蓮縣糖尿病共同照護網推動委

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，並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會之任務如下： 

(一) 糖尿病共同照護網之促進推動及規劃認證、課程、標誌等事項。 

(二) 糖尿病共同照護網推動工作之諮詢。 

(三) 其他有關糖尿病共同照護網之推動事項。 

三、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衛生局局長兼任之；置委員七至十九人，由主任委員

就下列人員聘（派）之，委員任期為二年，期滿得續聘之。 

(一)專家學者代表。 

(二)各相關醫事團體代表。 

(三)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代表。 

(四)糖尿病相關醫療機構代表。 

(五)衛生局相關業務科代表。 

四、本會每年召開二次會議，會議之決議以委員過半數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

意行之。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並得邀請相關學者專家或機關團體代表列席

或提供意見。 

五、本會決議事項，經衛生局核定後，以衛生局名義行之。 

六、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。但外聘委員依規定得支給出席費或車馬費。 

七、本會所需經費由衛生局編列預算支應。 


